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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释 义

本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报告

书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三峡水利、 公司、

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本次重

组交易对方

指

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

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

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

颜中述、三峡电能、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

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

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

伟、 倪守祥、 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联合能源

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

联合能源10.95%股权）

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万元

标的公司 指 联合能源、长兴电力

标的资产 指 联合能源88.41%股权、长兴电力100%股权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购买资产之补

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验证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出具的《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实收

情况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255号）

《验资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出具的《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256号）

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指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电力 指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新禹投资 指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能源 指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宝亨 指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两江集团 指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长兴水利 指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升铝业 指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培元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瀚 指 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正杰 指 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

渝富集团 指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罗盘 指 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盛刀锯 指 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三峡电能 指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聚恒能源 指 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

中涪南热电 指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中信证券

中银律师 指 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1-9月

过渡期间、过渡期 指

指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的评估基准日 （不包

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 在计算

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据时， 系指自基准日 （不包括基准日当

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 所有数字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ongqing�Three�Gorges�Water�Conservancy�and�Electric�Power�

Co.,Ltd.

曾用名称 四川三峡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三峡水利

股票代码 600116.SH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99,300.550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叶建桥

成立日期 1994年04月28日

上市日期 1997年08月04日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85号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商厦3611室； 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

8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711607773T

经营范围

发电；供电；工程勘察、设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承装（修、试）电力设

施；电力技术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物资销售及

租赁；电力项目开发；制造第一类压力容器（D1）、第二类低、中压容器

（D2）〔限取得前置许可审批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万州锅炉厂经营〕。（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

经营）

注：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854,704,413股新增

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847,709,915股。

2、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配募发行新增64,432,989股股份的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

912,142,904股；

3、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上述新增股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二、本次发行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1、 本次交易预案暨交易总体方案已于2019年3月21-22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 本次交易草案已于2019年9月19-23日经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上市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通知，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完成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

4、 上市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总体方案的批

准；

5、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已于2019年10月18日经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

期间递延一年的相关事宜；

7、 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杨军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并与上市公司解除相关协议。

该调整不构成本次交易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8、 上市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鉴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是公司以国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整

合重庆地方电网资源， 突破公司电力业务发展瓶颈， 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途

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上市公司董事会同意

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9、2020年1月17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核准重庆三峡

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0﹞36号）；

10、2020年3月6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经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

11、2020年5月9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三峡水利

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13号）。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2020年6月16日16:00时止，认购对象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央企业

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将认购资金499,999,994.64元汇入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2020年6月16日，大华会计师出具了

“大华验字[2020]000255号”《验证报告》，对主承销商账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

验证。

截至2020年6月16日止， 三峡水利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64,

432,989股，每股发行价格7.76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94.64元，

扣除主承销商发行承销费用后， 由主承销商向三峡水利在兴业银行重庆万州支行

支行开立的指定账户 （账号：346200100100081011） 划转了认股款人民币488,

249,994.77元， 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

095,032.18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64,432,989元，余额计人民币422,662,

043.18元转入资本公积。 2020年6月17日， 大华会计师出具 “大华验字[2020]

000256号”《验资报告》，对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三）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

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了《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得转让。

三、本次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二）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竞价发行方式， 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

首日（2020年6月9日）。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此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 即7.76元/

股。

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分红、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发行股份

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四）发行金额与发行数量

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

依据，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76元/股，发行股份数量总数为64,432,989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499,999,994.64元。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97,938 89,999,998.88 12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52,835,051 409,999,995.76 12

合计 64,432,989 499,999,994.64 -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

（六）锁定期

本次配套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有关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配套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配套发行结束

后，由于上市公司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

应遵守上述承诺。

本次配套发行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 � �编号：临

2020-036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及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64,432,989股

发行价格：7.76元/股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97,938 89,999,998.88 12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52,835,051 409,999,995.76 12

合计 64,432,989 499,999,994.64 -

●预计上市时间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峡水利）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

始计算。

●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时间

截至2020年6月16日16:00时止，认购对象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将认购资金499,999,994.64元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0年6月16日，大华会计师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0]000255号”《验证报告》，对主承销商账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

截至2020年6月16日止， 三峡水利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64,432,

989股，每股发行价格7.76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94.64元，扣除主承

销商发行承销费用后， 由主承销商向三峡水利在兴业银行重庆万州支行支行开立的指

定账户（账号：346200100100081011）划转了认股款人民币488,249,994.77元，扣除其

他相关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095,032.18元，其中：计入实

收股本人民币64,432,989元，余额计人民币422,662,043.18元转入资本公积。 2020年6

月17日，大华会计师出具“大华验字[2020]000256号”《验资报告》，对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 本次交易预案暨交易总体方案已于2019年3月21-22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草案已于2019年9月19-23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收到通知，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已经完成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

（4）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总体方案的批准；

（5）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已于2019年10月18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公司于2019年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进一步明确业绩承诺期间递延一年的相

关事宜；

（7）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杨军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并与公司解除相关协议。该调整不构成本

次交易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8）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是公司以国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整合重庆地方电网

资源，突破公司电力业务发展瓶颈，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9）2020年1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核准公司向重庆新禹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

﹝2020﹞36号）；

（10）2020年3月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经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

（11）2020年5月9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重庆三峡水利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13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完毕实施前全部必须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月）

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97,938 89,999,998.88 12

2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52,835,051 409,999,995.76 12

合计 64,432,989 499,999,994.64 -

3、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竞价发行方式， 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2020年6月9日）。根据《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此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即7.76元/股。

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分红、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将

随之进行调整。

4、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94.64元。 扣除发行相关费用

人民币12,904,962.4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095,032.18元。

5、锁定期

本次配套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有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配套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配套发行结束后， 由于公司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本次配套发行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截至2020年6月16日16:00时止，认购对象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央企业贫困

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已将认购资金499,999,994.64元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0年6月16日，大华会计师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0]000255号”《验证报告》，对主承销商账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

截至2020年6月16日止， 三峡水利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64,432,

989股，每股发行价格7.76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94.64元，扣除主承

销商发行承销费用后， 由主承销商向三峡水利在兴业银行重庆万州支行支行开立的指

定账户（账号：346200100100081011）划转了认股款人民币488,249,994.77元，扣除其

他相关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095,032.18元，其中：计入实

收股本人民币64,432,989元，余额计人民币422,662,043.18元转入资本公积。 2020年6

月17日，大华会计师出具“大华验字[2020]000256号”《验资报告》，对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核查意见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

成，三峡水利已合法持有联合能源、长兴电力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本次交易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

性差异。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谢峰先生、陈涛先生、刘世铭先生因工作原因

离任；监事会主席张慧女士、监事沈剑萍女士因工作原因离任。 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决策

程序推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除上述情

况外，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或其他相关人员调整的情况。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

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

反该等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

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2、法律顾问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三峡水利本次重组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

次重组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三峡水利及相关交易对方尚需继续办理及履行本法律意见书第九部分所述

的后续事项， 在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

况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64,432,98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99,999,994.64元，

未超过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813号”批复规定的上限；本次发

行对象最终确定为2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锁定期安排

本次配套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有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配套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配套发行结束后， 由于公司送

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本次配套发行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对象介绍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70788Q

成立日期 1998-12-22

注册资本 1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1,597,938股

限售期安排：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份数量及价格

本次上市股份为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数量：64,432,98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价格：7.76元/股

发行股票性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

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发行对象名称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央企业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主体自取得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向其发行的股份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该等股份。

上述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

法规法律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书中财务会

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各参与方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

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

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

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

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公

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

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该交易报告书全文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释 义

本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告书/公告

书/本公告书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报告

书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三峡水利、 公司、

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本次重

组交易对方

指

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

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

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

颜中述、三峡电能、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

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

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

伟、 倪守祥、 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联合能源

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

联合能源10.95%股权）

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万元

标的公司 指 联合能源、长兴电力

标的资产 指 联合能源88.41%股权、长兴电力100%股权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购买资产之补

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验证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出具的《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实收

情况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255号）

《验资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出具的《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256号）

长江电力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能源 指 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长兴电力 指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新禹投资 指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能源 指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宝亨 指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两江集团 指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长兴水利 指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渝物兴物流 指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升铝业 指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培元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源瀚 指 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正杰 指 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

渝富集团 指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罗盘 指 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盛刀锯 指 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三峡电能 指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聚恒能源 指 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

中涪南热电 指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中信证券

中银律师 指 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期 指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1-9月

过渡期间、过渡期 指

指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购买标的资产股权时的评估基准日 （不包

括基准日当日）起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 在计算

有关损益或者其他财务数据时， 系指自基准日 （不包括基准日当

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字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

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

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联合能源88.41%股权。

上市公司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10.95%股权）。

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万元。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

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

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联合能源88.41%股权；拟向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长兴电力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10.95%股权）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31日，本次交易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551,607.92万元，长兴电力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确认为101,899.68万元，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计为

653,507.6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联合能源88.41%股权和长兴电力100%股权。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0,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 最终发行

数量按照《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最终确定。

本次上市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50,000.00万元， 分别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和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拟投入募集配套资金（万元）

1 支付现金交易对价 36,400.00

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0,000.00

3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 3,600.00

合计 50,000.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

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如因监管政策变化等情况导致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需予以调整，则公司亦将根据相应要求进行调整。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1、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交易涉及向标的公司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定价基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普通股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前60个交易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90%

前20个交易日 9.2207 8.2986

前60个交易日 8.8232 7.9408

前120个交易日 8.2382 7.4144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为兼顾各方利益，本次购买资产的普通股发

行价格选为7.42元/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三峡水利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发行价

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

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2019年5月17日， 上市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 《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总股本

993,005,5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30.06

万元，并已于2019年6月18日实施完毕。 因此，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在

前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为人民币7.32元/股。

上市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总股本993,005,5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9,300,550.20元（含税），并已于2020年5月19日实施完

毕。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7.32元/股调整为7.22元/

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案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

程序以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重组及交易定价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且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程序充分

反映中小股东的意愿，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对价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

（股）

1 新禹投资

联合能源

23.01%股权

7,997.00 135,571.2376 187,771,797

2 涪陵能源

联合能源

18.83%股权

6,544.00 110,934.3100 153,648,628

3 嘉兴宝亨

联合能源

10.00%股权

3,476.00 58,913.9000 81,598,199

4 两江集团

联合能源9.29%

股权

3,228.00 54,724.3247 75,795,463

5 长江电力

联合能源8.06%

股权

2,799.00 47,444.2103 65,712,202

6 长兴水利

联合能源6.52%

股权

2,265.00 38,398.8027 53,183,937

7

渝物兴物

流

联合能源3.43%

股权

1,192.00 20,198.8139 27,976,196

8 东升铝业

联合能源3.13%

股权

1,088.00 18,435.0163 25,533,263

9 宁波培元

联合能源2.95%

股权

1,025.00 17,368.3535 24,055,891

10 西藏源瀚

联合能源1.26%

股权

438.00 7,409.9319 10,263,063

11 淄博正杰

联合能源0.60%

股权

210.00 3,550.5824 4,917,704

12 周泽勇

联合能源0.39%

股权

137.00 2,322.0043 3,216,072

13

重庆金罗

盘

联合能源0.25%

股权

88.00 1,478.8911 2,048,325

14 刘长美

联合能源0.14%

股权

50.00 835.2502 1,156,856

15 周淋

联合能源0.14%

股权

50.00 841.3021 1,165,238

16 谭明东

联合能源0.11%

股权

39.00 649.5349 899,632

17 鲁争鸣

联合能源0.11%

股权

39.00 649.5349 899,632

18 三盛刀锯

联合能源0.10%

股权

35.00 591.7689 819,624

19 吴正伟

联合能源0.03%

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0 倪守祥

联合能源0.03%

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1 颜中述

联合能源0.03%

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2 三峡电能

长兴电力36%

股权

2,044.00 34,639.8848 47,977,679

23 两江集团

长兴电力34%

股权

1,930.00 32,715.8912 45,312,868

24 聚恒能源

长兴电力20%

股权

1,136.00 19,243.9360 26,653,650

25

中涪南热

电

长兴电力10%

股权

568.00 9,621.9680 13,326,825

合计 36,411.00 617,096.5956 854,704,413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二〇年六月

（下转A4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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